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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
行业

类别
公路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佛山禅城水乡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佛山市禅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禅建复〔2016〕47 号，2016年 5月 10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批复机关、文号及

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批复机关、文号及

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年 2月～2018年 1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单位
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设计单位 广东中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佛山坚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佛山市建友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技术咨询单位
润绿（广东）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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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要求，佛山

禅城水乡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1月 6日在佛山市禅

城区南庄镇主持召开了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工

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佛山禅城水乡新城开

发建设有限公司以及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主体设计、工程监理和施工单位的代表共 7人，会议成立

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查看了工程现场，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

了建设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情况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的汇报，以及方案编制和工程监理、施工单

位的补充说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以下简称“本

工程”）为新建工程，全长 360m，总占地面积约 0.9hm2。项目道

路设计等级为城市支路，路线起点与横三路交叉处开始

（BK0+075），自南向北方向延伸，终点至南头涌南侧

（BKO+360）。路线走向为南北走向，双向 4车道及道路两侧布

置人行道。路线按 40km/h城市支路标准进行设计，道路红线宽

度为 12.71m。本工程总占地约 0.9hm²，其中永久占地 0.71hm²，

临时占地 0.19hm²，临时占地主要为路基与周边衔接部分



4

0.06hm2、临建场地部分 0.13hm2。

本工程全线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主要包括道路工程、

交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绿化工程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本工程于 2017年 2月中开工，于 2018年 1月末完工，总工期

11个月。工程总投资约为 2837.6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 2064.63

万元，本工程所需资金由佛山禅城水乡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安

排解决。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6年 5月 10日，佛山市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以

《佛山市禅城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紫湖大道（横三路~

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禅建复〔2016〕

47号）批复了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 0.9公顷。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建设类

项目一级标准，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

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9%，林

草覆盖率 27%。

经核定，本工程运行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9公顷。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无重大变更情况。

根据已批复的《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项目总开挖方量约 0.81万 m3，填方

量约 0.6万 m3，借方约 0.6万 m3，弃方约 0.25万 m3，弃方运往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菊花湾农业园作为鱼塘和场地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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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方回填处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包括：主体已列水土保持措施：

①工程措施：雨水涵管 385m；②植物措施：道路绿化：0.03hm3。

方案新增：①工程措施：土地平整 0.13hm3；②植物措施：播种

草皮：0.19hm3；③临时措施：临时沉沙池 2座，临时排水沟 665m。

根据工程建设内容特点共划分为 2个防治区，为道路工程区

和施工临建区。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的规定，参照主体工程建设内容和实体规模进行工程项目划分，

把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划分

为 4个单位工程（防洪排导工程、道路建设工程、临时防护工程

和植被建设工程），5个分部工程，6个单元工程。划分情况详

见表 1。

表 1 水土保持工程单位划分表

项目名称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

工程量

单元工

程个数

紫湖大道

（横三路

—南头涌

南侧）道路

工程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雨水涵管 385m 1
道路建设工程 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 0.13hm3 1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临时排水沟 665m 1
沉沙 砖砌沉沙池 2座 1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道路绿化 0.03hm2 1
播种草皮 0.19hm2 1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16年 1月，主体设计单位广东中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

成本项目施工图设计。2016年 9月，佛山市正方审图中心对本

项目施工图出具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项目编号：佛施

设审【2016】SZ169）。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措施已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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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设计，施工图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雨水管网（385m）、

土地平整（130km3）和绿化（220km2）（其中道路绿化面积 30km2、

播种草皮面积 190km2）。

施工单位基本按照设计内容进行施工，并充分考虑水土保持

要求，在后续施工过程对方案设计的措施按实际情况进行微调。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根据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本工程属于鼓励进行水土保持监

测的项目，建设单位在施工期间未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根据调查

资料统计，本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铺草皮护坡

0.03hm2，临时沉沙池 2座，污水管网 360m，雨水管网 360m，

绿化 0.31m2（其中包括人行花箱绿化面积 0.25m2、路旁绿化面

积 0.06m2）。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根据《佛山市水利局关于我局审批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备有关事项的通知》，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的生产建设项目，本项目不需要编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生

产建设单位依据水土保持方案及其审批文件，组成自主验收组，

对本项目进行自主现场验收。本项目的验收主要结论如下：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9公顷。建设单位在

工程建设工程中，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共 0元。工程建设过程

实际土石方挖方总量为 0.81万立方米，桩渣 0.15万平方米，填

方总量为 0.6万立方米，无借方，余方总量为 0.25万立方米，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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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运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菊花湾农业园作为鱼塘和场

地加高的土方回填处理。经核实，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方案无明

显变更。

工程建设过程中，主体工程监理、施工等单位对工程质量进

行有效控制，确保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经资

料查阅和现场核查，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

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外观整齐，施工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植

物措施的树、草种选择适当，配置合理，生长良好，对保护和美

化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试运行，未发现明显工程质量缺陷，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质量总体合格，发挥了较好的水土

保持功能，已达到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标准。

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

效果明显，生态恢复良好，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批复

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 100%，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渣土防护率 97%，林草植被恢复率 100%，林草覆盖率

32.35%。

通过查阅工程监理报告、现场抽样调查，对该工程水土保持

效果中水土流失总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等指标

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如下：

（1）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调查监测，本工程占地面积为 0.9hm2，实际扰动面积为

0.9hm2，其中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0.23hm2，道路硬化面积 0.6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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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得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100.0%，达到水保方案确定的

97%防治目标值。

（2）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属于南方红壤丘陵区，容许土壤侵蚀模数

500t/(km2·a)。通过巡查监测，建设用地区内各项措施都已经完成，

有完善的防护措施体系，平均土壤流失强度已经达到微度，目前

项目区内土壤侵蚀模数已恢复到约 500t/(km2·a)。经计算，土壤

流失控制比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1.0防治目标值。

（3）渣土防护率

本项目开挖土方 0.1万 m3，回填土方 0.6万 m3，余方外运

土方 0.25万 m3。弃方运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菊花湾农

业园作为鱼塘和场地加高的土方回填处理。

（4）林草植被恢复率

本工程项目区内实际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0.23hm2，目前已

完成林草植被面积 0.23hm2。经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

达到水保方案确定的 99%防治目标值。

（5）林草恢复率

本工程项目建设区面积为 0.67hm2，本项目建成后绿地总面

积为 0.23hm2。经计算，项目区林草覆盖率为 34.33%，达到水保

方案确定的 27%防治目标值。施工中植物措施基本落实到位且运

行良好，符合水土保持要求。

（六）验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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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依法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实施了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完成了方案批复的防治任务；

建成的水土保持设施质量总体合格。经上述核算，各项水土流失

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较好地控制和减少

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建设过程中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等工

作；运行期间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

件，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验收结论为合格。

（七）后续管护要求

验收组建议，运行管理单位应继续做好水土保持设施的后续

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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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及附图

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项目立项文件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4、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5、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6、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资料

7、主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8、余方处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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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6年 4月 28日，建设单位取得了本项目《佛山市禅城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关于

紫湖大道（横三路至南头涌南侧）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2016年，广东中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

道路工程方案设计》，2016年 9月 12日，施工图审查机构佛山市正方审图中心认定本

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合格，并核发了《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

2016年，建设单位委托广东粤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编

制工作。报告编制单位于 2016年 5月编制完成了《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

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于 2016年 5月 10日取得佛山市禅城区

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印发的《佛山市禅城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紫湖大道（横三路—南

头涌南侧）道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禅建复〔2016〕47号）。

2017年 9月 15日，佛山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局印发了本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

2024年 11月，建设单位开展本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2024年 11月，润

绿（广东）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紫湖大道（横三路—南头涌南侧）道路

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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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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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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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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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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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审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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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主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验收照片

排水管网 污水盖

景观绿化 景观绿化

航拍图 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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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余方处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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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

2、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3、工程总平面竣工图

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5、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分区布设图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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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工程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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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工程总平面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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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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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分区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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